
聯合國UN車輛安全法規新系列之國內安審對應機制

➢ 111/4/28車輛安全檢測基
準已配合車輛型式安全審
驗管理辦法提昇位階，可
接受檢測機構出具所調和
之UN安全法規同系列之不
同版次。

➢ 113/5/6就聯合國法規已發
布新系列之現行國內安審
對應機制方式為：申請者
檢附交通部認可國外檢測
機構出具之檢測報告，如
其登載UN法規編號/版本
較新於本檢測基準調和之
UN編號/版本者，應經檢
測機構或審驗機構確認
後，始得申請車輛型式安
全審驗。

➢ 後續調修國內安審對應機
制方式為：申請者檢附交
通部認可國外檢測機構出
具之檢測報告，其登載UN
法規編號/版本較新於本檢
測基準調和之UN編號/版
本者，經審驗機構確認
後，得申請車輛型式安全
審驗。

➢ 持續調和聯合國UN車輛安
全法規，適時導入國內車
輛安全檢測基準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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